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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假期到来，福州
各大陵园迎来群众祭扫高
峰，福州公交集团根据行业
主管部门相关要求周密部
署安排，采取加密公交线路
运行趟次、增开区间接驳专
线、强化应急保障等措施，
为祭扫群众提供出行便
利。此外，节假日期间，公
交集团所辖线路实行免费
乘坐。

4月4日至6日，公交集
团加密了途经福州殡仪馆、
三山陵园、文林山陵园、安
福陵园、崇福寺等十大陵园
的 50余条公交线路运行趟
次，包括 K1 路、162 路、11

路、84路、91路、100路、118
路、36路、116路、180路、68
路等，开通了“海峡奥体停
车场—福州殡仪馆”、“北三
环辅路（三环湖前河公交
站）—三山陵园”、“省人才
公寓—崇福寺”等 3条区间
接驳专线，组织应急保障驾
驶员和车辆在鹭岭公交总
站、动物园站随时待命增援
现场。

在各大陵园周边的公交
站点，公交集团派出管理干
部和志愿者维持现场运营秩
序，倡导文明出行、绿色出
行，引导乘客排队候车，解答
出行问询，并及时根据客流
变化情况，灵活调配公交运
力，疏散现场乘客。

“大家不要担心，我们

的区间接驳专线运营到下
午，你们祭扫结束都有公交
车回来。”4日受强降雨天气
影响，市民张先生担心祭扫
出行成难题，听到公交志愿
者的答复后，他放下心来。
上午 8时起，现场迎来第一
波客流高峰，管理干部和志
愿者们冒雨坚守，有序组织
乘客尽快上车、客满即发，叮
嘱驾驶员注意雨天路滑、减
速慢行，确保乘客出行安全。

此次，负责运营区间接
驳专线的相关车队都有着
多年的运输保障经验，会
提前进行线路勘察，精心
挑选综合素养好的驾驶
员，全面检查车机安全状
况，以最好的状态投入运输
保障任务中。

福州公交集团全力保障清明祭扫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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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王叶刚说，平台对
商家资质及宣传内容负有
审核义务。领养人与商家
就领养宠物发生纠纷时，
如果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
道商家利用平台侵害领养
人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
措施的，平台应与商家承
担连带责任。如果平台对
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但
未能向领养人提供商家的
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协助领养人维权
的，领养人也可以向平台
要求赔偿。

同时，他提醒，对这种

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免费领
养”噱头，平台应当加强审
核义务。如果收到用户投
诉，应当及时要求商家修
改宣传标语，要求商家明
确告知领养人所负的义务
并在醒目位置作出提示。

“落实平台责任可以
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
出台相关行政法规和司法
解释的方式明确此种情形
下平台的审核义务及侵权
责任；二是行政部门建立
对平台的常态化监管机
制，督促平台履行审核义
务，维护消费者权益。”王
叶刚说。

宠物“免费领养”小心有猫腻

N北京青年报 法治日报

如今，“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逐渐普及，在宠物“免费领养”模式应
运而生的同时，套路满满的领养骗局也充斥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捆绑消
费。商家以“免费领养”的方式进行宣传，实际却让消费者支付项目类繁
多的费用，或者诱导消费者预付款。如何在免费领养时避开陷阱？法官
提示，如宠物店引诱领养人不断缴费，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宠物店明知
宠物已患病却依旧交付，则属于违约行为。相关宠物领养信息的发布平
台，也要把好审核关。

近期，社交平台上有不
少免费领养、优惠售卖猫咪的
帖子，帖子中给出的理由是
猫舍倒闭、家中猫咪太多等，
帖子中展示的都是品种猫，
吸引了不少爱猫人士的关注。

今年 2月份，河北网友
小七偶然在社交平台上看
到了免费领养猫咪的帖
子。她来到线下领养中心

看中了一只品种为金渐层
的猫，然而却遭遇捆绑式消
费——小七被要求必须在
这家店购买15个月猫粮、绑
定支付宝，“他说不按时‘交
费’会影响征信”。店家解
释称，他们靠猫粮挣钱，一
袋30元的利润，市面上一只
金渐层要三四千元。

但小七发现，猫咪是刚

满两个月的小猫，已生病，
也没打过疫苗。从这家店
购买的猫粮一百多元一袋，
但小猫不爱吃。如果要解
除合约，要么花2490元买断
猫粮，要么支付 600元违约
金。“我怕被骗更多，就协商
按照合同付了 600 元违约
金，把猫咪退回去了。”

从多位网友的反馈来

看，所谓的“免费领养”都要
求每月消费一定数额，有的
是持续18个月，有的是持续
24 个月，违约金也各不相
同，比如24小时内退换要赔
1000 元，超过 24 小时要赔
3000 元。除了存在霸王条
款、强买强卖的情况，猫粮
质量、宠物健康状况也无法
保证。

多位受访者提出，自己
是奔着免费领养去的，结果
却变成了贷款买宠物，若签
了免费领养协议，发生纠纷
怎么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在西南政法大学行政
法学院副教授杨尚东看来，
虽然签订的协议大多冠以

“领养”之名，但实际仍然表
现为动物及相关商品所有
权有偿转让。商家以“领
养”为名，本意是在试图逃
避法律责任，造成消费者维
权困难。名为“领养”，实为

“消费”；名为“领养人”，实
为“消费者”。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教授孟强认为，在免费领养
协议中，实际上领养人是以
预付储值的方式承诺一定
期限内在店内购买一定金
额的宠物消耗品。这种预
先支付款项并在未来获取
商品或服务的做法，实质上
构成了消费合同的一部分，

“其合同的内容，是领养宠
物并为其购买日常消耗品，
如宠物口粮、玩具、衣服等，

这显然属于个人生活消费
的范畴”。

“在这种情况下，领养
人在宠物店签订领养协议
并充值购买宠物消耗品的
行为可被认定为法律意义
上的消费行为，因此领养人
是法律上的‘消费者’，应当
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保护。”孟强说。

此外，在合同性质方
面，免费领养协议有可能被
认定为买卖合同。杨尚东
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领

养协议属于赠与合同。如
果在协议中存在一些条件
性约定，属于附条件的赠与
合同。但是，如果人民法院
审理发现商家存在以领养
掩盖销售的事实，该类合同
也可能会被认定为买卖合
同。

关于免费领养协议中
有关捆绑消费、最低消费的
约定，以及“乙方不得以猫
死亡或丢失等原因，单方面
终止本合同”等条款，受访
专家认为属于无效条款。

3月14日，宁波镇海法
院曾发文称，宁波市镇海区
人民法院近期受理了几起

“领养骗局”。除了层层加
价的套路骗局，还有不少
领养者签订的宠物领养协
议内有许多不合理条款。

宁波镇海法院法官表
示，如宠物店以免费领养为
由引诱领养人不断缴费，可
能构成诈骗罪，受害领养人
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虽然交易名义上
为免费领养，但消费者实际
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双方
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
系，根据《民法典》规定，宠
物店对于交付的宠物具有
一定的瑕疵担保责任。如
果宠物店明知宠物已患病

却依旧交付，则属于违约
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法官提醒，对于网络
上发布的免费领养信息，
领养人需要仔细核对，切
勿同情心泛滥或者贪小便
宜心理作祟，盲目相信对
方。在领养宠物时，应尽
量选择有资质、信誉高的
宠物店领养，如果条件允
许，建议通过线下交付，必
要时可要求宠物店出具宠
物健康报告。要与宠物店
签订完善的领养合同，尤其
对于宠物健康状态和纠纷
处理方案应进行详细约定，
及时对不合理的消费条款
提出质疑。同时，最好保
留好交易全过程的聊天记
录、转账记录等，必要时通
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免费领养宠物 网友却遭遇捆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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